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股份”或“公司”）200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

天马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所涉及事项，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公

司募集资金项目计划等文件，在审慎调查的基础上，本着独立判断的原则，发表

以下意见： 

 

一、天马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天马股份于2009年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2,5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47元，募集

资金总额117,5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2,704.48万元，募集资金净额114,795.52

万元。公司已按照承诺将其中44,820.00万元用于增资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

有限公司实施年产1万套精密风力发电机轴承技术改造项目，将其中69,975.52

万元用于增资子公司齐重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实施高档

重型数控机床产业化基地项目。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齐重数控

拟将“高档重型数控机床产业化基地项目”中的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0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从2009年7月13日至2010年1月12日

止。 

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造成募集资金须提前使用，公司负责将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由此形成的流动资金缺口由公

司通过银行借款或其他方式自行解决。 

二、保荐意见 



 

国信证券经核查后认为，天马股份《关于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已

发表同意意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

额的50%，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国信证券同

意天马股份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鉴

于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10%，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天马

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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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孔海燕          王  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7月12日 

 


